靖水函〔2023〕135号
关于申请高秀娥等12人调整住房公积金、

医疗保险缴费单位的函

白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、县医保局：

我单位下属单位靖宇县农村供水服务中心共有职员12人。2023年以前，靖宇县农村供水服务中心没有独立的银行结算账户，因此该单位的人员经费由财政统一拨入到本级单位（靖宇县水利局）核算，由本级单位一起缴纳住房公积金、医疗保险。

2023年财政一体化改革后，要求靖宇县农村供水服务中心办理独立的银行结算账户，经费直接拨入该账户中，需独立核算，因此需新建单位名称为靖宇县农村供水服务中心的住房公积金、医疗保险缴存账户，并将高秀娥等12人的住房公积金、医疗保险从靖宇县水利局中减员，增加至靖宇县农村供水服务中心单位中。从2023年11月起，在靖宇县农村供水服务中心单位为高秀娥等12人缴纳住房公积金、医疗保险。

请贵单位予以办理相关事项。

附件：高秀娥等12人信息明细表
 靖宇县水利局

2023年11月1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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